
空压机操作规程 

一、仪表风系统开车 

1、开机前的准备工作 

⑴检查各零部件的联接是否有松动，如有松动，必须拧紧以免工作中

有漏油、漏气。 

⑵检查各测量仪表是否有松动或损环。 

⑶检查压缩机的润滑油是否足够如油视面显示满则待开机2至3分钟

后再检查油视面，油位在 2/3 以上即可。 

⑷盘车检查 

⑸打开空压机至非净化风储罐的隔离阀同时打开空压机至大气放空

流程并调节自立式调压阀至 0.75MPa自动放空。 

⑹倒通非净化风储罐至干燥器的流程，保留干燥器进口前截止阀关。 

2、压缩机的启动 

⑴合上机组供电电源开关（控制仪表板控制 PC显示状态参数） 

⑵将机组排气至干燥机流程倒通、安全放空阀打开。 

⑶点动压缩机仔细观察电动机旋转方向是否符合规定的转向，如果转

向不对联系配电调换三相电源顺序。（压缩机刚开始转动时，立刻停

机，同时观察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⑷启动后压缩机进入正常运行后，排气温度应不大于 100℃。待排气

温度达到 50℃后即可按下加载按纽，压缩机进入正常工作。 

3、启动干燥器 

⑴缓慢打开干燥机入口截止阀充压缓慢给干燥器充压，直至两塔压力



一致上升至 0.6MPa以上，按下控制面板“启动”按键，启动无热再

生式空气干燥器。 

⑵观察干燥塔运行正常后，缓慢打开干燥塔出口截止阀向净化空气罐

供气，待储罐压力正常以后打开至装臵的隔离阀门开始向装臵区供

气。 

二、仪表风系统停车 

1. 在得到停车允许后，先停空气压缩机再干燥器。 

2. 先按下卸载按钮，此时压缩机卸载，三至五分钟后，按下停机按

钮，停机后减荷阀内的放气孔和油分离器上的放气电磁阀应立即

放气，待放气完毕后拉下供电电源开关。 

3. 观察干燥塔的工作压力，待两压力表数值接近时，按下干燥器“停”

按键。 

4. 缓慢关闭干燥器进出口截止阀。 

5. 切断干燥器电源。 

三、注意事项 

1. 压缩机运转工作后，应经常注意油面高度不低于 1/3。 

2. 注意各仪表的批示读数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气压应在额定压力

范围内。 

3. 在压缩机吸气温度小于 40 度时，排气温度应小于 110 度。 

4. 空压机突然自动停机可先开氮气管网连通阀维持仪表风管网压力

后再按启动程序启动备用机。 

 



 

循环水开车操作规程 

一、 开车准备： 

1. 检查设备处于待用状态、电气仪表处于完好并备用状态。 

2. 检查循环水池水位并通过补水阀补充软化水使水位处于高水位。 

3. 关闭循环水池排污阀。 

4. 检查软化水装臵处正常运行状态。 

5. 检查装臵系统各水冷器进出口控制阀门处于开位。 

二、 启动循环水泵： 

1. 检查泵地脚螺栓及管线法兰连接处是否有松动现象，电气专业检

查无误。 

2. 手动盘车4-5 圈，检查泵轴是否有卡滞、异响。 

3. 打开入口蝶阀灌泵、排气，关闭出口阀，打开出口压力表根部阀。 

4. 启动 

三、 系统供水 

1. 先单泵运行给循环水管网灌水臵换空气。 

2. 控制循环水泵出口阀门开度，小流量向循环水管网供水，直至回

水到循环水池，之后缓慢开大循环水泵出口阀，控制泵出口压力

大于 0.5MPa（通过配电控制好电流在额定电流之内 84A以下）。 

3. 调整流量过程中应及时向循环水池补水，保证循环水池正常水

位）。 

4. 给循环水管网灌水时可以从系统高点排气见水即可。 



循环水管网灌水完毕后启动第二台循环水泵并调整管网进水压力 

制氮机操作规程 

一、开机前的准备工作 

1.检查供气阀、LV1、LV3、LV4、LV10阀处关闭状态。 

2.空压机系统运行正常排气压力在 0.7-0.75MPa 范围内。 

3.给主机送电。 

二、制氮系统开车 

1.开启电控柜的电源开关； 

2.打开供气阀向整机供气； 

3.开启 BV1球阀，给设备气动阀仪表气供气。并调节供气压力在

0.3-0.5Mpa 。 

4.按制氮电源按钮，再按制氮运行指示按钮启动氧氮分离设备，电磁

阀按预定程序动作，气动阀也相应作用，设备进入运行过程。 

5. 缓慢 打开 节流 阀 LV1， 缓 慢给 氧氮分 离塔 充压 至平 衡

（0.6-0.7MPa ）。 

6.待氧氮分离系统工作 2-3 个循环周期后，缓慢打开节流阀 LV3，输

出氮气到氮气缓冲罐。 

7.调节调压阀 TV2，使氮气缓冲罐压力达到 0.5-0.6MPa 。再打开放空

阀放空臵换。 

8.开启 BV3球阀，给设备气动阀仪表气供气。并调节供气压力在

0.3-0.5Mp。 

9.按下干燥电源开关按钮，再按下干燥启停按钮（两秒以上），干燥



系统进入运行过程。 

10.缓慢开启节流阀 LV5给干燥系统充压，关闭氮气缓冲罐放空阀。 

11.充压稳定后调节调压阀 TV4使氮气出口压力达到 0.5-0.6MPa 。 

12.缓慢调节节流阀 LV10、LV5，使流量计 FL1、FL3 流量为

(15-20Nm3/h) 。 

13.调节回吹调节阀 LV8使再生流量计流量为 1-2Nm3/h 。 

三、系统正常停车 

1. 关闭氮气出气节流阀 LV10，再按下干燥机启停按钮（两秒以上）

再按干燥机电源开关按钮，干燥系统停止运行。 

2. 关闭 LV5、LV3、LV1节流阀。 

3. 等待氧氮分离吸附塔压力小于 0.02MPa，按下制氮运行指示按钮，

再按下制氮电源按钮。制氮机停止工作。 

4. 关闭电控柜的电源开关，关闭气源进口阀。 

四、注意事项 

1. 注意氮气纯度不低于 99.9%； 

2. 如调节流量时注意小幅度调节避免流量计转子受冲击。 

3. 停机时要待系统泄压后再关闭系统运行按钮。 

4. 流量不宜大于 20Nm3/H 会影响氮气纯度。 

5. 如氮气纯度低可以适当调低流量、或检查纯度分析仪工作是否正

常。 

 

 



 

消防水泵操作 

一、启泵准备 

1.检查泵地脚螺栓及管线法兰连接处是否有松动现象，电气专业检查

无误。 

2.检查流程，入口阀全开，与消防罐之间连通。压力表根部阀是否打

开。消防水罐内有足够高的液位。 

3.若不启动现场消防炮，消防栓等消防设施的情况下，须半开消防管

网与消防罐之间的回流阀 

4.停生活用水泵，关闭消防水罐去生活用水泵的阀门（紧急情况下省

略此步） 

5.打开泵排气阀和机封处排气阀，排除残留空气。 

6.手动盘车4-5 圈，检查泵轴是否有卡滞、异响。 

二、启动 

1.微开出口阀，确认送电，手动启动消防泵 

2.当出口压力升高后，缓慢打开出口阀，注意电流变化在额定电流范

围内，出口压力在 1-1.2MPa 

3.若现场启动消防设施，可缓慢关闭消防管网与消防罐之间的回流阀 

三、停泵 

1.手动停消防泵 

2.关闭出口阀及回流阀。恢复流程 

3.泵电机带电，入口阀全开，处于备用状态。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全文）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企〔2012〕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有关中

央管理企业： 

  为了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

保障企业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维护企业、职工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决定，

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财政部 安全监管总局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加强安全生产费

用管理，保障企业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维护企业、职工以及社会公共

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 号）和《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从事煤炭生产、非煤矿山开

采、建设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生产、

冶金、机械制造、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含民用航空及核燃料）

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以下简称安全费用）是指企

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或者项

目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 

  安全费用按照“企业提取、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

原则进行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煤炭生产是指煤炭资源开采作业有关活动。 

  非煤矿山开采是指石油和天然气、煤层气（地面开采）、金属矿、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作业和生产、选矿、闭坑及尾矿库运

行、闭库等有关活动。 

  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井巷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

安装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以及矿山建设。 

  危险品是指列入国家标准《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和《危

险化学品目录》的物品。 

  烟花爆竹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药、

烟火药、引火线等物品。 

  交通运输包括道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管道运输。道路



运输是指以机动车为交通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水路运输是指以运

输船舶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及港口装卸、堆存；铁路运输是指以

火车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包括高铁和城际铁路）；管道运输是

指以管道为工具的液体和气体物资运输。 

  冶金是指金属矿物的冶炼以及压延加工有关活动，包括：黑色金

属、有色金属、黄金等的冶炼生产和加工处理活动，以及炭素、耐火

材料等与主工艺流程配套的辅助工艺环节的生产。 

  机械制造是指各种动力机械、冶金矿山机械、运输机械、农业机

械、工具、仪器、仪表、特种设备、大中型船舶、石油炼化装备及其

他机械设备的制造活动。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包括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科研、生产、

试验、储运、销毁、维修保障等。 

 第二章 安全费用的提取标准 

  第五条 煤炭生产企业依据开采的原煤产量按月提取。各类煤矿

原煤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 

  （一）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吨煤

30 元； 

  （二）其他井工矿吨煤 15 元； 

  （三）露天矿吨煤 5 元。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按现行《煤矿安全规程》和《矿井瓦斯等级鉴

定规范》的规定执行。 



  非煤矿山开采企业依据开采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各类

矿山原矿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 

  （一）石油，每吨原油17 元； 

  （二）天然气、煤层气（地面开采），每千立方米原气5 元； 

  （三）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5 元，地下矿山每吨10 元； 

  （四）核工业矿山，每吨 25元； 

  （五）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2元，地下矿山每吨4 元； 

  （六）小型露天采石场，即年采剥总量50 万吨以下，且最大开

采高度不超过50 米，产品用于建筑、铺路的山坡型露天采石场，每

吨1 元； 

  （七）尾矿库按入库尾矿量计算，三等及三等以上尾矿库每吨1

元，四等及五等尾矿库每吨1.5 元。 

  本办法下发之日以前已经实施闭库的尾矿库，按照已堆存尾砂的

有效库容大小提取，库容100 万立方米以下的，每年提取5 万元；超

过 100 万立方米的，每增加100 万立方米增加3 万元，但每年提取额

最高不超过30 万元。 

  原矿产量不含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和废石场中用于综合利用

的尾砂和低品位矿石。 

  地质勘探单位安全费用按地质勘查项目或者工程总费用的2%提

取。 

  第七条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各

建设工程类别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 



 2.5%； 

  （二）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铁路工程、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为2.0%； 

  （三）市政公用工程、冶炼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公路工程、通信工程为1.5%。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竞标时，不

得删减，列入标外管理。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概算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总包单位应当将安全费用按比例直接支付分包单位并监督使用，

分包单位不再重复提取。 

  第八条 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

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 1000万元的，按照 4%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 1000万元至 1亿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 1亿元至 10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 10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第九条 交通运输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按照

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普通货运业务按照 1%提取； 

  （二）客运业务、管道运输、危险品等特殊货运业务按照 1.5%

提取。 



  冶金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

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 万元的，按照3%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1000 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1.5%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至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10 亿元至50 亿元的部分，按照0.2%提取； 

  （五）营业收入超过50 亿元至100 亿元的部分，按照0.1%提取； 

  （六）营业收入超过100 亿元的部分，按照0.05%提取。 

  第十一条 机械制造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

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 万元的，按照2%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1000 万元至1 亿元的部分，按照1%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至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10 亿元至50 亿元的部分，按照0.1%提取； 

  （五）营业收入超过50 亿元的部分，按照0.05%提取。 

  第十二条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以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为计提依

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营业收入不超过200 万元的，按照 3.5%提取； 

  （二）营业收入超过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照3%提取； 

  （三）营业收入超过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2.5%提

取； 

  （四）营业收入超过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2%提取。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以上年度军品实际营

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 

  （一）火炸药及其制品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包括：含能材料，

炸药、火药、推进剂，发动机，弹箭，引信、火工品等）： 

  1．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 万元的，按照5%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1000 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3%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至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1%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10 亿元的部分，按照0.5%提取。 

  （二）核装备及核燃料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1．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 万元的，按照3%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1000 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2%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至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5%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10 亿元的部分，按照0.2%提取。 

  5．核工程按照3%提取（以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在竞标时，列

为标外管理）。 

  （三）军用舰船（含修理）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1．营业收入不超过1000 万元的，按照2.5%提取； 

  2．营业收入超过1000 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照1.75%提取； 

  3．营业收入超过1 亿元至10 亿元的部分，按照 0.8%提取； 

  4．营业收入超过10 亿元的部分，按照0.4%提取。 

  （四）飞船、卫星、军用飞机、坦克车辆、火炮、轻武器、大型

天线等产品的总体、部分和元器件研制、生产与试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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